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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2010年苏州市区单位在职员工

“健身明星”的通知

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市各人民团体：

为进一步鼓励市区广大在职员工利用工作休息时间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健身行为，发挥先进骨干的引导、示范作用，不断增强市民体质，更好地为“三区三城”建设服务，经研究，开展市区单位在职员工“健身明星”评选活动。现将有评选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市级各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干部、职工，市区中外企业在职员工，市区单位在职农民、残疾人员工等，凡能利用工作休息时间积极主动参与体育健身者，均可参加评选。本次评选活动，拟评出市区单位在职员工“健身明星”400名（名额分配表附后）。

二、评选标准

1、近年来在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的同时，能在本单位体育健身场馆及其他健身场所，坚持每周主动锻炼3次以上，每次锻炼时间30分钟以上，身体健康者。
2、除自身坚持锻炼外，能主动带领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对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具有一定示范、引领作用者。
3、体育锻炼项目不限定，除在本单位或其他体育健身场所内进行的器械、乒乓球、篮球等以外，还包括在户外进行的健步走、跑步等其他健身项目。

三、评选办法
1、市级机关党工委、市总工会、市商务局、市委农办、市残联按照评选名额及评选标准，分别推荐相关“健身明星”。

2、每人只能参加一项“健身明星”的评选。

3、上报材料。2010年11月30日前，市级机关党工委、市总工会、市商务局、市委农办、市残联将单位“健身明星”名单送交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联系人：张茜，电话：65221708）。

四、表彰、奖励

拟于12月中旬召开表彰大会，对每名单位在职员工“健身明星”给予奖励。

附件：1、2010年苏州市区在职员工“健身明星”评选名额分配表
 2、2010年苏州市区在职员工“健身明星”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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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0年苏州市区单位在职员工“健身明星”
评选名额分配表

	类 型
	名额
	推荐部门
	备注

	市级机关、事业单位
	120
	市级机关党工委
	

	市区非外资企业
	110
	市总工会
	

	市区外资企业
	100
	市商务局
	

	市区单位在职农民员工
	50
	市委农办
	

	市区单位在职残疾人员工
	20
	市残联
	

	合计
	400
	
	


附件2：

2010年苏州市区在职员工“健身明星”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名称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锻炼项目
	
	锻炼年限
	年

	锻炼频率
	次/周；          分钟/次

	先

进

事

迹

介

绍
	

	工作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会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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